
國科會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核定辦理注意事項(無技轉金版) 

113.5 

一、 國科會新核補助計畫之經費各期撥款明細表已隨文傳送，請轉知計畫主持人參辦。 

二、 請配合核定文件，依本校產學合作計畫作業方式，於 通知後 10 日內儘速辦理廠商配合款                         

簽約請款事宜。簽約請款函稿範本電子檔請逕至研發處計畫業務組(國科會計畫資訊-產學

合作計畫)網頁下載，並請依範本內容至本校”公文簽核及檔案管理系統”線上製作函稿。

本校「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廠商配合款補助合約書等表件，請自行至研發處網頁下載填用。

本計畫合作廠商不需繳交先期技術移轉授權金，故無需簽訂先期技術移轉授權合約書。 

三、 產學合作廠商簽約請款辦理事項： 

(一) 請執行單位協助填備簽約請款函稿、廠商配合款補助合約書【每份各請訂裝原計畫書 

(附件一)、核定清單(附件二)等加蓋騎縫章】正本 1 式 3 份(廠商留存正本 1 份，計畫

主持人留存正本 1 份，另送文書組留存正本 1 份)，循序經研發處法務人員、計畫業務

二組、研發處、主計室、出納組等會辦，並送秘書處陳核後送交文書組於合約用印及

發文。廠商撥付配合款請開立即期支票，以利後續作業。 

(二) 請依核定廠商配合款金額及管理費至本校「產學合作計畫系統-非國科會計畫」上線填附

產學合作計畫處理表 1 式 2 份，表內第 2 點「其他核定編號」請填國科會計畫編號及計

畫業務二組已編給之校內編號。 

(三) 請主持人先行至國科會網站以「研究人員」身分登入後，上線簽署「執行同意書」， 免 

再送紙本文件。計畫業務二組將俟計畫主持人上線簽署完畢並完成與廠商簽約請撥款 

後方能上線製約並備函向國科會請款。 

四、廠商撥款後，請執行單位辦理事項： 

(一) 票據、合約等寄到後，請執行單位將票據影印存查。學校應收票據正本請交出納組簽收 

(如有撥款公函及附件等請先交文書組收文分文後，一併簽會主計室、出納組及計畫業務

二組辦理；廠商配合款補助合約書正本 1 份請送文書組留存)。 

(二) 廠商已撥款證明，請由專人交本通知承辦人簽收。 

五、 國科會補助合約及經費簽約請款：(由計畫業務二組比照一般國科會計畫統一彙辦) 

(一) 撥款明細表所列各計畫廠商簽約撥款之票據文件交送齊全後，計畫業務二組始能彙整各

計畫票據影本，整批彙送國科會辦理與國科會簽約及請領明細表首期款總額事宜，款到

後始通知報支經費。 

(二) 如其中 1 件辦理廠商簽約撥款遲緩，撥款明細表所列其他計畫亦將受連帶影響。國科會

規定未於規定期限內辦理簽約請款及申請延期者，可註銷該計畫。如有廠商簽約撥款延 

遲，請執行單位備妥函稿發文至國科會辦理申請延後簽約請款。 

 



六、 國科會為加強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結報及研究成果(含期中進度、期末及出國心得)報告 

管理，訂定專題研究計畫經費結報及研究成果報告繳交管理措施。 

● 報告繳交校內截止日：請以國科會所定截止日提前 3 個工作天完成。 

● 國科會規定計畫主持人須於計畫執行期滿 3 個月內繳交研究成果報告電子檔，未依規定繳交

研究成果報告者，依情節輕重處理方式如下： 

(一) 於完成計畫結案前不再核給計畫主持人新的計畫。 

(二) 逾執行期限迄日 6 個月以上未結案之計畫，對執行機構追繳該計畫管理費總額 50%。 

(三) 逾執行期限迄日 1 年以上未結案之計畫，對執行機構追繳該計畫全部管理費，並於執 

行機構下期計畫撥款時，將未結案之補助經費扣除，扣除範圍如下： 

1.未繳交成果報告者：扣減該計畫核定總經費並撤銷計畫。 

2.未繳交出國報告者：扣減該計畫未繳交出國報告部分之國外差旅費。 

(四) 執行機構如仍未能辦理結案，該會得調降執行機構下年度補助計畫管理費比例。 

● 2 年期以上產學合作計畫，應於當年計畫結束 3 個月前向國科會提出次年之產學合作計畫申請

書，並線上繳交當年計畫執行之精簡進度報告及完整進度報告。 

七、其他辦理事頸： 

(一) 本次獲核之產學計畫，另請於收到通知後 2 個月內至本校「產學合作計畫系統」填送

國 科會補助款之「計畫處理表」；產學合作計畫管理費核給比例與一般計畫不同，其

分配比例請參照計畫處理表第 7 點說明。 

(二) 有關國科會補助款及廠商配合款變更事項，請依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

則」規定辦理，須報國科會核准部分，請主持人以「研究人員」身分登入後上線變更，

依計畫線上變更申請及校內作業程序辦理。其他後續與國科會有關各事項，均請比照一

般國科會計畫程序備文會核辦理。 

(三) 依「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 26 點第 10 款規定，計畫開始執行後所聘首 

次執行國科會計畫之參與研究人員，請於起聘日起 3 個月內修習 6 小時之學術倫理教育

課程訓練，並請計畫主持人、執行系所單位及一級單位負責督導事宜。 

(四) 計畫主持人執行國科會計畫產出論文發表於國際期刊或受補助專家學者參加國際學術會

議時，發現刊登資料使用國家名稱訛誤，應立即要求國際期刊或國際學術會議主辦單位

更正，並主動通知國科會相關學術司。如未提出更正要求者，未來向國科會申請獎補助

時，該論文不計入計畫主持人研究成果。請詳參「國科會補助計畫產出論文發表於國際

期刊及專家學者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發生國家名稱訛誤事件更正處理作業要點」辦理。 

 

 

研發處計畫業務二組 敬啟 


